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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2002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27日會議文件日會議文件日會議文件日會議文件

在 2002年 4月 22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討論發展商

及總承建商會否就有關未持有建築噪音許可證而進行建築工程的罪行

受到檢控。委員指示法律事務部就此事擬備文件。

法定條文法定條文法定條文法定條文

2. 有關未持有建築噪音許可證而進行建築工程的罪行在《噪音

管制條例》 (第 400章 )第 6及第 7條 (載於附件 )訂明。委員或已察悉該等

罪行的共通用語是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進行，或促使或准許進行 ”某項

禁制行為，即屬犯罪。

一般情況一般情況一般情況一般情況

3. 在香港，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任何將由他人代為

進行建築工程的人 (下稱 “發展商 ”)須委任一名認可人士 (定義見該條例 )
作為有關的建築工程的統籌人。該人亦須委任一名註冊建築承建商，

以代為進行建築工程。根據《建築物條例》，建築承建商有若干職責，

包括持續監督工程的進行。一般來說，地盤的控制權會根據建築合約

交予建築承建商，以便進行工程。建築承建商會聘用其他承建商進行

部分工程 (下稱 “總承建商 ”及 “分判商 ”)。發展商、總承建商及分判商通

常是獨立的法律實體。

4. 就有關未持有建築噪音許可證而進行建築工程的罪行而言，

不論其身份為何，“任何人 ”如涉及禁制行為，便須承擔責任。表面上，

進行有關行為的工人、命令進行有關工作的人，或准許進行有關工作

的負責人，將受第 6或第 7條規限。一般而言，刑事責任只施加於蓄意

或罔顧後果地引致罪行的構成元素 (下稱 “犯罪意圖 ”)的人。任何人均無

須就另一人所作行為而負責，除非在有關情況下法律訂明該人亦須負

責。舉例而言，慫使或促致另一人作出刑事行為的人須承擔責任，或

法律對某人施加嚴格法律責任，該人亦須就另一人的刑事行為負上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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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未持有建築噪音許可證而進行建築工程的罪行中的責任作出的就有關未持有建築噪音許可證而進行建築工程的罪行中的責任作出的就有關未持有建築噪音許可證而進行建築工程的罪行中的責任作出的就有關未持有建築噪音許可證而進行建築工程的罪行中的責任作出的

司法裁決司法裁決司法裁決司法裁決

5. 關於《噪音管制條例》第 6及第 7條所訂的罪行，法庭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訴 Paul Y - ITC Construction Limited [ 1998]  3 HKC
189(下稱 “保華案 ”)中，裁定法例對總承建商施加嚴格法律責任。

6. 該個案的事實是典型的。Paul Y - ITC Construction Limited (下
稱 “上訴人 ”)是某建築地盤的總承建商。該地盤上同時約有 16名分判商

及大量再分判商。他們全部共僱用了許多工人在地盤工作。上訴人須

在裁判法院就兩張傳票應訊。首張傳票關乎的罪行是未持有建築噪音

許可證而促使他人於公眾假日使用機動設備，違反了《噪音管制條例》

第 6(1)(a)及 (5)條。第二張則關乎未持有建築噪音許可證而促使他人於

公眾假日進行建築工程，違反了第 6(2)(a)及 (5)條。裁判官就該兩張傳

票裁定上訴人有罪，每張傳票的罪行處以罰款 1萬元。上訴人就該兩張

傳票的定罪提出上訴。

7. 在考慮第 6(1)及 (2)條是否屬嚴格法律責任罪行時，上訴法庭

把有關嚴格法律責任罪行的法律綜述如下：

“(1) 法律上有一項推定，某人必須有犯罪意圖，才可被裁定就某

刑事罪行罪名成立；

(2) 倘該罪行屬 “真正的刑事 ”性質，該項推定尤為強烈；

(3) 該項推定適用於法定罪行，而只有在法規的效力是明顯地或

通過必然含義而將其取代，該項推定才能被取代；

(4) 可取代該項推定的唯一情況，是該法規是關乎社會關注的事

項；

(5) 即使某項法規涉及上述事項，犯罪意圖的推定仍然存在，除

非同時能顯示施加嚴格法律責任會藉鼓勵提高警惕防範該禁

制行為，從而有效地促進該法規的目標，則作別論。 ”

8. 在將法律應用於該案的案情時，上訴法庭認為：

(a) 第一點無須再加詳細解釋；

(b) 考慮到該條例序言所載的法例述明宗旨，該等罪行在性質上

並非屬 “真正的刑事 ”性質，而且該等罪行並非因被禁制行為

中有任何固有邪惡成份，而是因為事實上此等行為是被禁

制； (亦即犯罪意圖的推定並不強烈 )

(c) 法例無意要求證明有關人士知悉有人作出該違法行為。法庭

持有此觀點的理由是，就關於規管涉及對公眾健康、安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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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構成潛在危險而市民可選擇參加與否的活動，法庭可能

會覺得有需要推斷立法機關有意施加選擇參加的市民更高度

的責任或謹慎，以及使他們負上採取任何必要措施去防止出

現被禁制行為的責任，而在這樣做時並不會顧及成本或商業

可行性的考慮；

(d) 有關噪音管制的罪行關乎公眾福祉，並與公眾健康有極為密

切的關係。除非違例噪音在香港受到適當的控制，否則很可

能會干擾普通人的生活，除了明顯對公眾造成滋擾外，更會

在多方面導致健康惡化；

(e) 如果只能檢控那些確實在地盤工作的人，實際上會令法例無

用及無力。只有嚴格法律責任，才是藉鼓勵提高警惕防範有

人作出禁制行為，來促進法規的目標。

9. 上訴法庭裁定第 6(1)及 (2)條的罪行涉及嚴格法律責任，因為

在同樣的情況中採用了相同的用語，法院對第 6及 7條中的其他罪行亦

很可能會有同樣的裁定。

總承建商由於總承建商由於總承建商由於總承建商由於 “促使促使促使促使 ”他人作出禁制行為而須承擔責任他人作出禁制行為而須承擔責任他人作出禁制行為而須承擔責任他人作出禁制行為而須承擔責任

10. 總承建商必須曾促使或准許他人作出禁制行為，才須根據第

6(1)及 (2)條承擔責任。在保華案中，上訴庭根據以下事實裁定上訴人

曾促使他人作出有關違法行為：上訴人僱用一名次代理人監察並匯報

工程的進度，該次代理人觀察並向上訴人所僱用的工人發出指示，藉

此監控工程。該次代理人須每日前往地盤進行視察。當工人違例，他

具有權力要求他們停止。儘管該次代理人對並非上訴人所僱用的工人

無控制權，但當工人 (包括並非上訴人僱用的工人 )在該處施工，他須前

往地盤視察。上訴人的工作是統籌正由不同的分判商進行的工作，並

通過合約責任集合各方之力，以完成該地盤的工程。

11. 法庭認為，由於總承建商是工程發起人，因此須承擔一如其

本身進行工程般的責任；總承建商負責整個地盤，而且在正進行的工

程中具有經濟利益。雖然總承建商已把工程外判予其他分判商，而且

工人才是作出罪行的人，但法庭認為，總承建商僱用分判商而藉此僱

用該等工人施工，因而促使他人觸犯罪行。基於此等原因，法庭認為

上訴人與進行工程的人有直接聯繫。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2. 鑒於上訴庭在保華案所作的裁定，似乎總承建商須就有關未

持有建築噪音許可證而進行建築工程的罪行承擔責任，因為憑藉其在

工程所擔當的角色，總承建商會被視為促使他人作出被禁制的行為，

因而被施加嚴格法律責任。至於發展商方面，由於其通常並不涉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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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地盤及工程的控制，能證明他們促使或准許他人施工的可能性較

低。最終，某人曾否作出，或促使或准許他人作出被禁制的行為，法

院會根據適用的法律及個別個案的事實而作出裁決。

立法會秘書處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李裕生

2002年 5月 14日

連附件






